
立法會財經事務委員會  
資料文件  

二零一六年六月六日會議的跟進事項  

 

目的  

 應 委 員 於 二 零 一 六 年 六 月 六 日 在 財 經 事 務 委 員 會 會 議 上 的 要 求 ，

以 及 立 法 會 財 經 事 務 委 員 會 秘 書 於 二 零 一 六 年 六 月 六 日 的 信 件 所 提 出

的 具 體 問 題 ， 本 文 件 就 涉 及 僱 用 大 量 非 技 術 工 人 的 政 府 服 務 合 約 ( “服
務合約 ” )的經修訂的指引 ( “經修訂的指引 ” )下的程序，提供補充資料。  

(a )  經修訂的程序的實施細節及時間表  

投標書的評審工作  

2 .  按 照 慣 例 ， 各 局 及 部 門 (“ 採 購 部 門 ” )須 把 合 約 批 給 完 全 符 合 招

標 規 格 ， 並 對 政 府 而 言 出 價 佳 的 投 標 者 。 不 過 ， 對 於 一 些 著 重 貨 品

或 服 務 的 質 素 ， 並 且 需 要 在 評 審 時 把 這 項 因 素 加 以 考 慮 的 合 約 ， 便 應

考 慮 在 技 術 及 價 格 兩 方 面 ， 按 既 定 的 評 審 準 則 及 比 重 分 開 評 審 ， 以 期

更能確保選出具經濟效益的投標。  

3 .  如 部 門 決 定 採 用 評 分 制 度 評 審 合 約 投 標 書 ， 擬 議 的 評 分 制 度 須 列

出 評 審 準 則 及 比 重 ， 並 須 獲 相 關 投 標 委 員 會 批 准 。 評 分 制 度 一 經 核 准 ，

部 門 會 成 立 投 標 書 評 審 委 員 會 ， 嚴 格 按 照 經 核 准 的 評 分 制 度 評 審 投 標

書 。 某 承 包 商 如 完 全 符 合 必 要 的 要 求 ， 按 照 評 分 制 度 計 算 所 得 的 總 分

也 高，便應獲推薦批予合約。  

4 .  一 般 而 言 ， 部 門 在 制 訂 評 分 制 度 時 ， 應 把 技 術 (即 非 價 格 )方 面 的

評分比重訂為 3 0 %  至 40%，價格方面則為 70%至 60%。採購部門如擬

訂 立 上 述 範 圍 以 外 的 評 分 比 重 ， 便 應 向 相 關 投 標 委 員 會 提 供 充 分 理 據 ，

令其信納另訂比重合理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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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據原有指引的做法  

5 .  原 有 的 指 引鼓勵部 門 採 用 評 分 制 度 評 審 服 務 合 約 投 標 書 ， 並 把 投

標 者 所 建 議 非 技 術 工 人 的 工 資 和 工 時 納 入 評 審 準 則 內 。 目 前 ， 四 個 主

要 的 服 務 合 約 採 購 部 門 (即 ： 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、 政 府 產 業 署 、 康 樂 及 文

化 事 務 署 及 房 屋 署 )在 採 用 評 分 制 度 時 ， 已 把 投 標 者 所 建 議 的 工 資 和 工

時 納 入 該 類 合 約 的 評 審 準 則 。 至 於 其 他 部 門 ， 在 二 零 一 三 年 一 月 至 二

零 一 六 年 五 月 期 間 ， 採 用 評 分 制 度 評 審 而 估 計 價 值 超 逾 1 ,500  萬 元 的

服 務 合 約 當 中 ， 約 64%的 合 約 沒 有 把 投 標 者 所 建 議 的 工 資 和 工 時 兩 者

或其中一項納入評審準則。  

經修訂的程序  —  實施安排及時間表  

6 .  政 府 在 二 零 一 六 年 五 月 二 十 七 日 公 布 經 修 訂 的 指 引 。 根 據 該 指 引 ，

部 門 採 用 評 分 制 度 評 審 投 標 書 時 ， 除 非 得 到 相 關 投 標 委 員 會 同 意 另 作

安 排 ， 否 則 按預設須 在 技 術 評 審 方 面 加 入 有 關 非 技 術 工 人 的 建 議 工 資

和 工 時 的 評 審 準 則 。 該 指 引即時生效。 不 過 ， 作 為 過 渡 安 排 ， 就 採 用

評 分 制 度 的 服 務 合 約 而 言 ， 如 部 門 在 二 零 一 六 年 六 月 三 十 日 或 之 前 進

行 招 標 ， 有 關 招 標 工 作不受 影 響 ， 可 按 計 劃 進 行 。 這 項 過 渡 安 排 旨 在

讓 採 購 部 門 有 時 間 按 照 經 修 訂 的 指 引 修 改 或 制 訂 評 分 制 度 ， 並 按 需 要

提請相關投標委員會批准。  

預期成本效益  

7 .  根 據 經 修 訂 的 指 引 ， 如 其 他 評 審 準 則 維 持 不 變 ， 願 意 向 非 技 術 工

人 支 付 較 高 工 資 或 容 許 工 人 工 作 較 短 時 間 的 投 標 者 ， 在 技 術 方 面 得 分

會 較 高 ， 爭 取 得 到 合 約 的 機 會 也 隨 之 較 高 。 由 於 部 門 可 因 應 運 作 需 要

而 決 定 各 評 審 準 則 的 比 重 ， 加 上 投 標 者 每 次 競 投 的 策 略 或 有 不 同 ， 我

們 無 法 評 估 經 修 訂 的 指 引 對 批 出 合 約 的 影 響 ， 也 無 法 預 計 有 關 修 訂 可

能對財政造成的影響。  

8 .  附件列 舉 了 一 些 例 子 ， 說 明 採 用 評 分 制 度 評 審 投 標 書 是 如 何 運 作 ，

以 及 該 指 引 設 立 有 關 工 資 和 工 時 的 評 審 準 則 後 ， 可 以 如 何 影 響 評 審 結

果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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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b )  經修訂的程序所適用的政策局／部門  

9 .  經 修 訂 的 指 引 適 用 於 政 府 各 局 及 部 門 ， 包 括 營 運 基 金 。 然 而 ， 房

屋 署 是 房 屋 委 員 會 的 執 行 機 關 ， 而 房 屋 委 員 會 屬 法 定 機 構 ， 負 責 制 訂

和 推 行 公 共 房 屋 計 劃 ， 從 而 達 至 政 府 的 公 屋 政 策 目 標 。 因 此 ， 房 屋 署

有 別 於 其 他 採 購 部 門 ， 並 不 受 採 購 指 引 的 限 制 。 雖 然 如 此 ， 房 屋 署 仍

可參考上述規定，以訂定本身的採購指引。  

( c )  防止政策局／部門規避經修訂的程序 (例如減少外判服務所須僱用
的非技術工人數目 )的措施  

10 .  經 修 訂 的 指 引 適 用 於 所 有 涉 及 僱 用 大 量 非 技 術 工 人 的 服 務 合 約 。

不 論 合 約 所 僱 用 的 非 技 術 工 人 數 目 實 際 為 何 ， 只 要 是 佔 該 合 約 所 僱 用

的總人數的大多數，經修訂的指引便適用。  

(d )  根據經修訂的程序作出批予合約的決定時，非技術工人的工資水
平和投標價格所佔的比重  

11 .  一 如 原 有 的 指 引 ， 經 修 訂 的 指 引 不 會 為 “ 建 議 工 資 ” 和 “ 工 時 ”

這 兩 項 評 審 準 則 訂 立 固 定 的 比 重 ， 以 便 不 同 的 採 購 部 門 可 因 應 其 運 作

需 要 及 特 定 情 況 ， 靈 活 處 理 。 其 他 技 術 評 審 準 則 通 常 包 括 投 標 者 的 往

績、運作／管理計劃、應變計劃等。  

( e )  委員或市民所提的其他意見  

12 .  在 政 府 收 到 的 委 員 和 市 民 意 見 當 中 ， 不 少 對 如 何 確 保 承 包 商 履 行

合 約 責 任 表 示 關 注 。 在 這 方 面 ， 根 據 政 府 的 採 購 規 例 ， 採 購 部 門 須 設

立 有 效 的 監 察 機 制 ， 以 確 保 承 包 商 履 行 所 有 合 約 責 任 。 服 務 合 約 如 涉

及 僱 用 大 量 非 技 術 工 人 ， 承 包 商 便 須 與 每 名 僱 員 簽 訂 標 準 僱 傭 合 約 ，

並 按 投 標 建 議 書 所 作 承 諾 ， 訂 明 休 息 日 、 用 膳 時 間 、 工 時 等 工 人 權 益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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承 包 商 如 沒 有 與 非 技 術 工 人 簽 訂 標 準 僱 傭 合 約 ， 或 違 反 當 中 所 訂 有 關

工資及／或工時的合約責任，便須按扣分制度  1 接受處分。  

徵詢意見  

13 .  請委員備悉以上資料。  

 

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 
二零一六年六月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  承 包 商 如 在 工 資 、 每 天 工 作 時 數 上 限 、 與 其 僱 用 以 執 行 政 府 合 約 的 非 技 術 工 人

(臨 時 替 假 人 員 除 外 )簽 訂 標 準 僱 傭 合 約 ， 以 及 以 自 動 轉 帳 方 式 支 付 工 資 方 面 ，

不 履 行 合 約 責 任 ， 採 購 部 門 須 對 有 關 承 包 商 實 施 扣 分 制 度 。 根 據 扣 分 制 度 ， 每

當 承 包 商 不 履 行 任 何 上 述 合 約 責 任 ， 採 購 部 門 即 會 向 其 發 出 失 責 通 知 書 。 每 發

出 一 份 失 責 通 知 書 ， 承 包 商 便 會 被 扣 一 分 。 有 關 投 標 者 如 在 緊 接 截 標 日 期 所 屬

月 份 之 前 的 3 6 個 月 內 ， 被 一 個 或 以 上 的 部 門 扣 滿 三 分 ， 其 投 標 書 在 由 扣 滿 三

分 當 日 起 計 的五年內 將 不 獲 考 慮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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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 
 

採用評分制度評審投標書的方法及示例  
 

( I )  採用評分制度評審投標書的方法  
 

( i )  技術得分    

 公式：    所評審的投標書的技術分數   

符合要求的投標書中的 高技術分數

 

x  技術比重  

( i i )  價格得分    

 公式：  符合要求的投標書中的 低投標價  
  所評審的投標書的投標價    
 

x  價格比重  

( i i i )  總得分    

 ＝  技術得分＋價格得分    
 

( I I )  經修訂的指引對投標書評審結果的影響示例  
 

A .  按照原有指引評審投標書  
 

例子 1：價格與技術的比重 70： 30  
 

 投標者 A 投標者 B 
技術分數  
( 高評分： 1 0 0 )  

90  80  

價格建議  5 , 100 ,000 元  4 , 800 ,000 元  
根據上文 ( I ) ( i )項所述公式

計算出的加權技術得分  
30  26 .7  

根據上文 ( I ) ( i i )項所述公式

計算出的加權價格得分  
65 .9  70  

總得分  95 .9  96 .7  
 

結果：投標者 B 會獲推薦批予合約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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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.  按照經修訂的指引評審投標書  
 

例子 2：  ( a )  價格與技術的比重 70： 30  
 ( b )  訂立了“建議工資 ( 5 分 )”及“工時 ( 5 分 )”評審

準則  
 ( c )  按“建議工資”準則評審，投標者 A 得 5 分 ， 投

標者 B 得 0 分。  
 ( d )  按“工時”準則評審，投標者 A 得 5 分，投標者

B 得 0 分 。  
 

 投標者 A 投標者 B 
技術分數   
( 高評分： 1 0 0 )  

91  
(即 8 1 *＋ 5＋ 5 )  

72  
(即 7 2 *＋ 0＋ 0 )  

價格建議  5 , 100 ,000 元  4 , 800 ,000 元  
根據上文 ( I ) ( i )項所述公式

計算出的加權技術得分  
30  23 .7  

根據上文 ( I ) ( i i )項所述公式

計算出的加權價格得分  
65 .9  70  

總得分  95 .9  93 .7  
 

結果：投標者 A 會獲推薦批予合約。  
 

*   假 設 其 他 因 素 全 部 維 持 不 變 ， 在 加 入 新 訂 的 建 議 工 資 及 工 時 評 審 準

則 後 ， 其 他 評 審 準 則 (即 原 有 指 引 所 訂 的 評 審 準 則 )合 計 的 評 分 相 應

由 1 0 0 分 減 至 9 0 分 。 因 此 ， 投 標 者 A 所 得 的 技 術 分 數 為 8 1  (即
9 0 / 1 0 0  x  9 0 )， 投 標 者 B 所 得 的 技 術 分 數 則 為 7 2  (即 8 0 / 1 0 0  x  9 0 )。  

 


